
日前，江西省民政厅发布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5年“筑梦青春·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主题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5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

通知明确了四项内容。

一是开展社会组织助力高

校毕业生就业网络招聘活动。通

知要求，在江西民政厅官网发布

全省社会组织招聘岗位需求信

息及见习岗位信息。各级民政部

门要会同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

理部门、党建工作主管部门，引

导社会组织拓展服务空间，增加

专职岗位，扩大实习岗位，稳住

存量岗位，积极申报就业见习岗

位；会同相关部门，对社会组织

招用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的，参

照企业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

策。重点加大民办高校、行业协

会商会、医疗教育领域等就业需

求大的社会组织提供岗位信息

的引导力度。

二是开展社会组织助力高

校毕业生就业送岗位进校园招

聘活动。各级民政部门要统筹

社会组织招聘和就业见习岗位

需求，分批次、分重点组织社会

组织进入高校开展“双选会”，

与高校毕业生“面对面”对接，

同时鼓励社会组织与高校开展

“校社合作”共同定制“大学生

岗位包”。

三是开展社会组织就业指

导专家进校园活动。各级民政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教类、培训

机构等社会组织优势，组建社

会组织就业指导专家团，为有

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开展职业规

划讲座、面试技巧培训、模拟求

职等培训指导服务。组织社会

组织同步参与开展就业对接、

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

等活动，提高高校毕业生到社

会组织就业和见习的积极性。

四是开展社会组织就业指

导和直播带岗活动。在江西省民

政厅、江西省社会组织、江西省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官微和微信

视频号等平台开设专栏，集中推

介社会组织就业岗位；邀请职业

指导专家，提供在线简历诊断；

邀请社会组织负责人“云面试”

“云探岗”，为求职者开启直播间

应聘“绿色通道”。各级民政部

门、社会组织要加大宣传直播带

岗推广，严格审查招聘信息真实

性，杜绝“黑职介”。

通知要求，省本级社会组

织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积极

在合作项目、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等安排就业、实习岗位。新成

立社会组织要落实好“有与业

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人员”的

法定准入条件。鼓励社区社会

组织充分挖掘社区服务需求，

推动社区设立见习岗位。各级

民政部门要持续擦亮“百社解

千难”品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创新基地作用，通过

系统化培训、实践机会和职业

规划指导，为有需求的高校毕

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

记者从陕西省民政厅官网获悉，为破解养老服

务人才短缺难题，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水平，近

日，陕西省人社厅、民政厅、财政厅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鼓励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含养老

机构、企业、院校、社会组织等），开展养老服务职业

（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职业工

种）技能培训，对有意愿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劳动者，

每年开展“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
务”的政府补贴性培训 2万人次左右。
《通知》指出，养老服务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评价

机构实行目录清单管理，依据“谁用人、谁评价、谁发

证、谁负责”的原则开展技能等级评价工作。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民政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本

地区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及其

认定活动的服务监管。

《通知》提出，要加强人才院校培养，引导技工院

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鼓励养老服务产业企业在

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定向班、冠名班，大力推行企业

新型学徒制等培训。要广泛开展技能竞赛，鼓励行业

和产业龙头企业牵头举办各类养老服务职业技能竞

赛。要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各类

养老服务机构、企业等用人单位通过“秦云就业”小程

序发布用工需求及岗位信息，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

制度，建立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的机制。

《通知》要求，要完善工作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对评价机构、评价过程及质量进行监督；民政

部门对培训机构、培训过程及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财

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要强化督导监管，三部门联合

对培训组织随机抽查，综合评估培训效果。

陕西省三部门联合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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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民政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困境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曳

记者从江苏省民政厅官网了解

到，为贯彻落实民政部、中国残联

《关于加强困境孤独症儿童关爱服

务工作的通知》精神，江苏省民政

厅、省医保局和省残联三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困境孤

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从深刻理解困境孤

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内涵、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动态管理机制、全面

落实基本生活保障、切实加强医疗

保障和康复救助、充分发挥儿童福

利服务机构阵地作用、有力推动困

境孤独症儿童家庭关爱赋能、协同

促进多元服务融合发展、努力构建

资源统筹社会参与的关爱服务体系

等八个方面强化政策设计，构建全

链条协同关爱服务体系，用政策“温

度”提升困境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

的幸福“指数”。

《指导意见》在贯彻吸收民政

部、中国残联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

合江苏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关爱服

务政策举措，如执行重残重病儿童

基本生活费补贴按照不低于当地社

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补贴标准的

50%发放保障政策，落实“三步排
查、四色管理、N 重关爱”困境儿童
工作机制，推进儿童福利服务机构

“开门办院”；进一步强化了医疗保

障和康复救助，如江苏率先实施困

境孤独症儿童门诊特殊病保障政

策，0-16周岁困境孤独症儿童康复
救助政策等；进一步强化了关爱服

务多维覆盖，涵盖困境孤独症儿童

成长、发展和安全等多个方面；进一

步强化了政府、家庭和社会等各方

面的协同，建立困境孤独症儿童关

爱帮扶协调联动工作机制。

《指导意见》明确，紧扣困境孤

独症儿童基本生活、医疗保障和康

复救助三个重点，全面筑牢困境孤

独症儿童兜底保障防线。依托“大数

据+铁脚板”，掌握困境孤独症儿童
需求，将符合条件的困境孤独症儿

童及其家庭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

围。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制

度的综合保障作用，落实儿童孤独

症门诊特殊病保障政策，将符合条

件的 0-16 周岁困境孤独症儿童全
部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障范

围，通过“制度整合+资源统筹”方
式构建医疗保障和康复救助的综合

保障网络，确保符合条件的困境孤

独症儿童“应保尽保、应康尽康、应

救尽救”。

《指导意见》强调，通过建强服

务阵地、专业人才支撑、跨部门协

同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困境孤独症

儿童家庭关爱赋能。因地制宜推动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开门办院”，为

困境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日

间照料、早期干预、康复训练和家

庭康复训练指导等服务。充分发挥

专业人才队伍、专科医院或专业康

复机构、公益慈善资源等优势，持

续提升机构康复服务能力。通过

组织家庭照护与康复知识培训、

开发公益性岗位、引导困境孤独

症儿童家庭全程参与儿童康复过

程，增强家庭正确认识、科学对待

孤独症问题以及助人自助、互助互

救的能力。

《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困境孤

独症儿童特点，协同发力促进社区、

教育、就业等多元服务融合发展。推

动民政、医保、残联政策叠加，联动

专业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关爱困境

孤独症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服务合

力。依托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村（社区）关爱服务困境儿

童的工作站点提供困境孤独症儿童

社区融合服务，开展科普宣传与家

庭参与式服务，打通关爱服务“最后

一公里”。按照“一人一案、分类安

置”要求，协调做好困境孤独症儿童

教育融合工作。协调多部门落实相

关救助政策，设立专项关爱帮扶项

目，统筹衔接关爱服务政策，整合优

化社会资源，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提升困境孤独症

儿童关爱服务的多样性、有效性，构

建社会协同关爱困境孤独症儿童及

其家庭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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